
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

预算单位 库尔勒市教育局

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民生保障  □√ 基础设施  □ 行政运行  □

项目概

况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常年项目）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 (财教〔2010] 356
号)、《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新疆南疆四地州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 (财教〔2014] 374号)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关于印发(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财预〔2016〕 113号) 、 
《关于做好财政教科文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跟踪反馈工作的通知》 (新财教〔2016]236号)、《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 财科教〔2019〕19号）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R  项目法 □  据实据效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立项依据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学生资助补助直达资金的通知（学生免学杂费）》（巴财教〔2020〕
6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自治区学生资助补助直达资金的通知》（巴财教〔2021〕15号）

使用范围
对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

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学杂费。

申报（补助）条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项目起止年限 2021-01-01---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总额： 38.44  年度资金总额： 38.44 

       其中：财政拨款 38.44        其中：财政拨款 38.44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中期目标（2021年—2021年） 年度目标

总体目

标

目标1：为336名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  
目标2：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生活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减轻家庭经济困

难，免学费资金用于保障中学正常运转。

目标1：为336名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  
目标2：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生活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减轻家

庭经济困难，免学费资金用于保障中学正常运转。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受助学生数 =336人

数量指标

应受助学生数 =336人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质量指标

学校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学校覆盖率 =100%

受助学生中建档立卡 =100% 受助学生中建档立卡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按期到位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按期到位率 =100%

资金按时拨付率 =100% 资金按时拨付率 =100%

成本指标 生均免除学杂费 ≤1364.94元/年 成本指标 生均免除学杂费 ≤1364.94元/年

项目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负担 有效减轻 社会效益指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负担 有效减轻

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持续时间 =1年 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持续时间 =1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学校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学校满意度 =100%

家长满意度 =100% 家长满意度 =100%

学生满意度 =100% 学生满意度 =100%


